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

二审于2007年 4月 27日上午8点半，

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六位北京代理

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

章、滕彪、邬宏威为王博案三个当事人

做了精彩的辩护。这是大陆律师首次冲

破了中共的禁区，从法律层面上系统

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受冤者伸张正义。 

街道戒严 如临大敌 

三辆警车押送法轮功修炼者王

博一家三人开庭，戒严的警察不下

600 人，法院门口的整条街道戒严。 

围观的行人不解，不就是法轮

功开庭吗，为何要纠集这么多警

察，如临大敌！ 

警车通过后，石家庄市公安局

国保大队的警察抓走了一个在现场

拍照的法轮功学员吴磊。 

辩护精彩 检察官理穷换威胁 

王博的代理律师李和平当庭宣读了

六位律师为王博、刘淑芹、王新中的

“宪法至上、信仰无罪”联合辩护意

见。凭着他们的专业素质和良心，从宪

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

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的

各个层面，作了无懈可击的辩护。 

据理力争的辩护律师，各展风

采，从不同角度就王博案一审适用

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司法程序错误等做了全面的辩护。

邬宏威律师则从法理人情的角度，

列举被告人刘淑芹在大冬天还被逼

只许穿着单衣等例子，入情入理，

连在座有的法官也不得不心服。 

但辩护律师在庭辩护期间却多

次遭遇主审法官的打断和威胁。 

当李和平律师回答信仰法轮功属

于信仰自由的范畴时，合议庭法官刘斌

无力辩驳，只好称李和平“思想有问

题”；对律师们有理有据的辩护词，理

亏的法官称律师的辩护是“演讲”。检

察官岳昆仑法律辩解不过，就换威胁，

被告人王博和刘淑芹不得不当庭抗议

“不许威胁我的辩护律师”。 

被告法庭揭露迫害真相 

法轮功学员王博及母亲刘淑芹、

父亲王新中当庭揭露一审法官和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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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的今天，一九九九

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

中心，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和

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被抓

的四十五名学员，保障合法的

炼功环境，允许法轮功书籍出

版发行，当时的总理与法轮功

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事情得

到基本解决。这就是著名的

“四·二五和平大上访”。国

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

的理性、信任、自律和高度公

德深表震惊，一九九九年的四

月二十五日第一次把法轮功推

向了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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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 王博一家 

犯罪行为，陈述他们三人都遭受不同程

度的刑讯逼供，如毒打、体罚、威胁、

恐吓，仅仅是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

仰，想要做个好人。王博做最后的陈述

时，却被法官吕玲和刘斌打断。 

而检察官岳昆仑所提供的呈堂

证据仅是从王博家抄走的历史学家

辛灏年讲解的中华历史光碟，与所

检控罪名无关。 

明开庭 暗绑架 

法官虽然通知王博案公开开庭

审理，任何人都可以旁听，但办理

了旁听证的人前一天下午不是被片

区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就是被无

理限制人身自由。 

开庭日法庭内外戒备森严，大

批的公安和防暴警察在街头游荡、

排查。女法官魏素贞坐在旁听席，

看到有人陆续进入法院旁听，就到

法院大厅呵斥法警“为什么放这么

多人进来，外面的公安是干什么吃

的”。之后，有三名法轮功女学员

很快的被抓，塞进警车拉走。 

律师向法官强烈抗议，公开开

庭，为何 27 人办理旁听证只准几人进

场，法官才无奈又放进几个人，王博

亲友总计有 8 人旁听。旁听席上主要

是一些法官和中共官员及值勤的警

察，另有石家庄市电视台在录像。 

开庭结束后，被抓的一些旁听人

陆续被放回家，但没有全部放回。 

辩护律师遭威胁 

由于中共当局施压，滕彪律师没

有参加辩护，但仍参加旁听表达关

心。退场时滕彪被一群法警围殴，法

警像拎小鸡一样将其扔到法院大门外

的便道上后，扬长而去。滕彪是法学

博士、著名学者，中国法学教育的最

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曾上

书人大取消收容制度，曾被评为 2003

年度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获

Gleitsman Foundation社会成就奖。 

越来越多的人为法轮功说话 

自 1999 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造

谣和迫害，制造全国恐怖，随着法轮

功学员 8 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越来

越多的人明白了，开始站出来为法轮

功说话。正如法学家、著名学者袁红

冰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2007 年特别

精神信仰奖》颁奖辞中所述，“面对

比法西斯更为凶残的中共暴政，法轮

功精神修炼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维

护自己信仰权利的行为，证明了一个

真理，强权没有能力战胜精神信仰。

面对惨绝人寰的政治大迫害，法轮功

精神修炼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顽强的方

式对暴政的抗争，正在赢得历史的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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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被非法判刑三

年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爱华一审上诉被中共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三年原判。整个审理过

程秘密进行，未通知家属或律师，也未开庭审理。

曾爱华已于四月十六日被押往上海市女子监狱。 

上海“六一零”、国安为了掩盖罪行，对曾

爱华案的二审进行了周密的暗中操作。甚至在二审

结案后一个月家属和律师还被蒙在鼓里。 

曾爱华的家属和律师自从二零零七年二月一

审在法庭上见到曾爱华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

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上海国安有意把 

曾爱华案的一审安排在过年前（二月十二日）举行，使十

天的上诉期正好落在年假期间。在此期间，法官不上班，

法院值班人员不回答案件情况。由于上诉要本人提出，而

曾爱华的家属和律师无法知道被关押在看守所中的她是否

提出了上诉。直到过年后，他们才了解到曾爱华已经自己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当时，曾爱华的律师温海波向一审非法判曾爱华三年

徒刑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提出：把他的律师函连同该案件

材料送到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遭到无理拒绝。接下来的

两个月内，温律师只能不断打电话向第一中级法院负责此

案的刑庭内勤打电话问情况，但每次都被告知案子没送

到。这样，曾爱华失去了被律师辩护的机会。 

四月二十日，曾爱华的家属收到曾爱华从上海市女子

监狱写出来的信，才知道曾爱华已于几天前被押往监狱。 

曾爱华的家属打电话到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询问曾爱

华案件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二审已经结案，法官叫沈黎。

沈黎承认，该案由该法院立案庭决定不开庭，法官只是看

了案卷，没有见曾爱华，也没有见证人。她称，从三月七

日立案到三月十五日结案才一周时间，期间没有律师联系

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水

结晶实验，并且都已刊登出来。我

也曾认真拜读，为之震惊。 

这次，在一个春天的早上，

通过我女儿做的实验，我终

于有了更多的领悟。 

我们从同一棵樱花树上

摘下两枝花，略带点叶子，

同时再摘了两朵大花，状况

几乎一样。然后放在两个一

样的瓶子里，装一样的水，

一样的多，放在一样的地 

方。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的标签，一个写着：

Beautiful（美丽），Kind（善良，真诚）（记为 A），

一个写着：丑陋，Lie（撒谎），Evil（邪恶），

Violence（暴力）（记为 B）。十天后，女儿把两瓶花

同时放进家里，我惊奇的发现两枝花截然不同了，A 花

依然挺挺的，花姿茂盛，绿叶还长大了，而 B 花已经耷

拉了，小绿叶早就没了，没有一点精神。再过了一个星

期，B 花完全死了，连大花瓣都耷拉了，而 A 花依然挺

着，拍照的前一天，还有小绿叶。 

实验就这么简单，谁都可以自己动手做。但却是一

个很有嚼头的实验。最起码说明：字意是有能量的，花

女儿的樱花实验 

▲十天后的结果：A 花绿叶依旧；B 花已经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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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或饭推之万物是有灵性的，中

国古代不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之说吗，的确是这样的。

领悟到这一点其实对我

们日常生活是非常有指导作用

的，家里不要随便乱贴东西，

要选正的东西，代表真正美

的、善的东西贴或挂在家里，

车上挂的东西，身上穿的印字

衣服，给人送的贺卡，都包涵

着对自己与亲朋好友的真正关

心与爱护。我呼吁大家都用善

来拥抱这个世界，这样每个人就都能得到善的回报。 

这几年来，特别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劝大家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劝大家退党。有人诚心念

了之后，出现不少奇迹，比如，身体的病竟然好了，找到

工作了，活得开心了，这样的例子很多。通过女儿和我一

起做的这个实验，我是真真实实体会到了一句话的力量，

好和坏、善与恶的巨大区别。如果你有心做实验，我建议

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那就是一边写：法轮大法，另一边

写：共产党，你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反应，也许那时你

会发自内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动手做这个简

单的实验吧，不要再以“迷信”来挡住自己的眼睛啦。◇ 

他们，所以没有通知

律师辩护。上诉内容

由曾爱华本人为自己

辩护，内容只有一

点，就是法轮功不是

×教。沈黎说，她只

能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当沈黎被问到判案根据时，她含糊其辞说是人大制定

的法律，但根本不能回答到底是哪条法律。当被问到为什

么二审结案后一个多月家属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时，沈黎

称已于三月十五日把判决书发往曾爱华在上海的暂住地浦

东新区五莲路七八零弄的辖区浦兴路派出所，应由该派出

所警察亲自交到家属手上。 

但当家属致电派出所询问时，派出所十分慌张，换了

好几个警察接电话。第二天，派出所给出了最后的回答：

他们没收到过判决书。这样，法院说已发出，派出所说没

收到，没有单位或人对曾爱华的二审判决书下落负责。 

这整个事件对曾爱华的家属打击很大，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的亲人竟然连由律师辩护的权利也被剥夺，也没有想

到恶党竟敢一直不通知他们判决结果，也没想到竟然是由

亲人自己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已被押往监狱。他们对恶党法

院非法审判曾爱华并隐瞒案情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据悉，曾爱华案的情况在上海十分普遍。近期上海多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都是采用了二审不开庭、不通知

律师家属的方式进行。中共恶党深知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

完全非法，所以才会千方百计地隐瞒案情。不让律师辩

护，是为了使法轮功学员失去法律方面的援助；拖延时间

不让家属知情，是为了尽量减少社会上的影响。◇ 


